
江 西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赣卫医函〔2019〕55 号 

 
转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省直医疗机构： 

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会 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印发第一批国

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国

卫办医函〔2019〕558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

并贯彻落实。 

一、及时公示落实。各地各单位要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

家中医药局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558 号） 《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

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8〕1112 号） 《省卫生健康委关于

建立重点药品监控制度的通知》（赣卫医字〔2017〕105 号） 《省

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调整2019年第一批省级重点药品监控目 

                               



录的通知》（赣卫办医字〔2019〕10 号）等 4 个文件要求，在

2019 年江西省第一批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以下简称监

控目录，见附件）印发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主动以政务公开、院

务公开、官方网站公示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本地区、本单位重点

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二、压实主体责任。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定期对监控目录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对监控效果不佳、

政策落实不力的单位及个人及时诫勉谈话、适时督导检查、限

期整改。各医疗机构要落实监控主体责任，将重点监控合理用

药药品目录中的品种全部纳入处方点评范畴，严格落实处方点

评有关要求，加强合理用药知识培训与教育，规范医师诊疗行

为。 

三、强化内外监督。各地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

建立健全政务公开、院务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在落实处方点评的基础上，每月定期在医

院 OA 系统和院务公开栏，对使用药量大、使用金额多、用药

不适宜率排名前 10%的科室和医生进行公示。我委也将定期对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适时通报。 

  

附件：2019 年江西省第一批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省卫生健康委 

2019 年 7月 15 日 



附件 

2019 年江西省第一批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序号 药品通用名 

1 神经节苷脂 

2 脑苷肌肽 

3 奥拉西坦 

4 磷酸肌酸钠 

5 小牛血清去蛋白 

6 前列地尔 

7 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 

8 复合辅酶 

9 丹参川芎嗪 

10 转化糖电解质 

11 鼠神经生长因子 

12 胸腺五肽 



13 核糖核酸Ⅱ 

14 依达拉奉 

15 骨肽 

16 脑蛋白水解物 

17 核糖核酸 

18 长春西汀 

19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20 马来酸桂哌齐特 

21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22 人血白蛋白 

23 头孢米诺 

24 拉氧头孢 

25 紫杉醇脂质体 

26 丹参酮ⅡA 



27 美洛西林舒巴坦 

28 谷红 

29 红花黄色素 

30 头孢替安 

31 兰索拉唑 

32 左氧氟沙星 

33 哌拉西林舒巴坦 

34 头孢噻肟 

35 泮托拉唑 

  
  

 

 


